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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：53402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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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府教體一字第114243253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114YE26250_1_19112341562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雲林縣國民中小學生紓困助學金專戶審議管理委員

會設置要點」部分規定，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雲林縣國民中小學生紓困助學金專戶審議管理

委員會設置要點」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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